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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
天政办发〔2025〕8 号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天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公布 2025 年度天台县人民政府

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县政府直属各单位：

《2025 年度天台县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》已经县

委县政府同意，根据《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》《浙江省重

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编制指引（试行）》（浙政办发〔2021〕3

号）等有关规定，现予以公布，请按照以下要求抓好贯彻落实。

一、列入目录的各重大行政决策事项须严格落实公众参与、

专家论证、风险评估、合法性审查、集体讨论决定等程序，确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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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序正当、过程公开、责任明确。决策事项未履行重大行政决策

相关程序的，不得提交县政府常务会议审议。

二、各承办单位要重视重大行政决策的档案管理，对决策立

项和决策过程中形成的程序证明材料及时整理归档，实现重大行

政决策全过程记录。

三、决策实施满一年，各承办单位应当依照按规定对决策执

行情况进行评估，评估情况书面报告县政府。

四、各部门、各乡镇（街道）要参照县政府目录格式抓紧编制

本单位年度目录，最迟须于3月底前制定并公布本单位年度重大行

政决策事项目录，并将正式文件的电子版及公开网址报送至县司法

局周静柔处（联系方式：0576-83173083，邮箱：ttzhfz@126.com）。

天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5年 3月 1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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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 年度天台县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

序号 重大行政决策事项名称
决策

主体
承办单位 法律政策依据 履行程序要求

计划完成

时间

1
关于切实抓好 2025 年粮

油生产保供工作的通知

县政府

县农业农村局
《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、扎实推进

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》

1.公众参与
2.公平竞争审查

3.合法性审查
4.集体讨论

2025.11

2
天台县实施积极生育支
持政策若干条(试行)

县卫生健康局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》

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
展的决定》
《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的指导意见》

(国卫人口发(2022)26 号)
《浙江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》

1.公众参与
2.公平竞争审查
3.合法性审查

4.集体讨论

2025.12

3
天台县城市道路挖掘管
理办法

县综合执法局

《城市道路管理条例》
《浙江省城市道路管理办法》

《浙江省城市道路“最多挖一次”工作指南》

《台州市市政设施养护管理标准》

1.公众参与
2.公平竞争审查
3.合法性审查

4.集体讨论

2025.12

4
天台县城镇公共租赁住

房准入条件
县住建局

《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》

《廉租住房保障办法》

1.公众参与
2.公平竞争审查

3.合法性审查
4.集体讨论

2025.1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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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县委各部门，县人大常委会、政协办公室，县人武部，县监委，

县人民法院，县人民检察院。

天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 年 3 月 18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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